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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关于对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贵部出具的《关于对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

【2020】第 362 号）已收悉，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

称“会计师”或“我们”）作为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州重

机”或“公司”）2019年年报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现就有关涉及会计师的相关

条款经核查说明如下： 

问询函 2（1）： 

公告显示，截至 2019年 12 月 31日，林钢钢铁的净资产为-2,762.28万元，

林钢钢铁欠公司往来款为 28,346.70 万元，综合计算林钢钢铁的净资产和其欠公

司的往来款，经双方协商确定，锦达煤焦向你公司支付的交易总对价为 25,800

万元人民币。 

（1）公告显示，林钢钢铁 2019年度净利润为-6.85亿元，请你公司详细说

明林钢钢铁 2019 年度存在巨额亏损的原因及合理性，林钢钢铁是否涉及你公司

银行受托支付业务，如是，请说明具体情况以及解决措施。请年审会计师核查林

钢钢铁 2019年度净利润的准确性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公司回复： 

1、林钢钢铁 2019年度亏损 6.85亿的原因 

林钢钢铁 2019 年度净利润为-6.85 亿元，导致林钢亏损的原因有以下几个

方面： 

（1）自 2018 年 11 月开始，根据林州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

文件要求，林钢钢铁开始停产，至 2019 年 3 月复产，受当时生铁市场价格以及

复产启动成本支出增加的影响，3-6 月份复产期间生产产品形成产销价格倒挂，

7月份以后因资金紧张林钢钢铁再度停产至今。受上述产销价格倒挂以及停产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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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固定成本支出影响，导致林钢钢铁 2019年度经营亏损 7,764 万元； 

（2）固定资产报废形成处置损失 1,227万元； 

（3）各类资产减值损失计提 59,508.35万元；其中： 

①对林州富超贸易有限公司等两家单位出具的商业承兑汇票计提坏账准备

44,500 万元。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与平顶山银行郑州分行、中原银行

林州支行、光大银行郑州三全路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21 世纪支行等银行达

成借贷业务，但根据上述放款行的要求，贷款业务需受托支付给第三方，第三方

单位在收到贷款后应及时支付给公司，但因对方单位资金周转紧张，只能先支付

给公司商业票据。上述票据兑付日期为 2020 年 2 月 19 日，截止公司 2019 年度

财务报告日已全部逾期 2个多月。由于上述汇票已全部到期，没有保证金，也无

法行使附加追索权，因此，公司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②对林州军静物流有限公司计提坏账准备 11,036.35 万元。计提原因同上，

该单位是公司贷款业务的受托单位，在收到贷款后应及时支付给供应商或返还公

司，但因对方单位资金周转紧张，银行贷款接续不上，再加上疫情影响，资金归

还难度加大，截至 2019 年财务报告披露日，公司仍未收到相关款项。因此公司

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③2019年末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3,972万元。 

④上述 4.45亿元应收票据、1.1亿元其他应收款，合计 5.55亿元，是母公

司银行受托业务形成的应收款项。2018 年度，林铁钢铁现金流较好，公司从林

钢钢铁借款的净额为 2.44亿元；2019年前三季度，公司从林钢钢铁借款的净额

为 0.39 亿元。2019年第四季度，生铁市场回暖，林钢钢铁拟开工复产，公司将

上述受托支付业务涉及的 5.55 亿元债权转给林钢钢铁，其中，4.45亿元应收票

据分别由林州富超贸易有限公司支付给林钢钢铁 1.9亿元商业承兑汇票、林州军

静物流有限公司支付给林钢钢铁 2.55 亿元商业承兑汇票。因此，形成林钢钢铁

对公司 2.72亿元的欠款。2020 年 1-5月，公司支付给林钢钢铁 1,140.19万元，

主要是：发放 2019 年 6-12 月及 2020 年 1 月工资 920 万元，付银行利息 120 万

元，其他开支 100.19万元。综上，林钢钢铁累计欠公司 28,346.7 万元。 

2018年、2019年，公司与林钢钢铁往来款余额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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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2018 年年末净额 2019 年年末净额 

母公司欠林钢钢铁 184,885,334.2 -1,652,201.32 

重机物贸欠林钢钢铁 68,108,991.60 -261,970,370.22 

重机铸锻欠林钢钢铁 -9,237,130.45 -8,442,494.95 

合计 243,757,195.35 -272,065,066.49 

二、会计师的核查结果： 

我们接受委托对林州重机 2019 年度会计报表进行审计，林钢钢铁作为林州

重机重要的全资子公司，包含在本次审计范围之内。在对林钢钢铁的审计过程中，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以及对林州重机总体审计策略和具体

审计计划的安排执行了包括风险分析程序、对内部控制的了解及测试程序、对各

项会计报表科目认定的实质性检查程序、以及分析性复核程序等，经审计，本年

我们对林州重机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发表了无法表示意见、对内控报告出具了否

定意见、对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 

林钢钢铁对林州富超贸易有限公司等两家单位出具的商业承兑汇票计提坏

账准备 44,500 万元；对林州军静物流有限公司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

11,036.35 万元。我们对上述事项进行了核查，公司所列的贷款事项真实存在，

并进行了受托支付，但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于公司截止 2019

年 12月 31日上述其他应收款及应收票据的款项性质、计提预期信用损失的准确

性、合规性以及其他应收款和 4.45 亿元商业承兑汇票的可收回性做出判断。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二〇年七月八日                             


